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2011-29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1]984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3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

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超过

20

亿元，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

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1-0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传真的方式发出。公司

董事会成员

17

人（包括

6

名独立董事），截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

17

名董事送达

的通讯表决票，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戴根有独立董事为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委员会人数增加到

7

名，其中

4

名为独立

董事。同时，对《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条款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惠泉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人数增加到

7

名，其中

4

名为独立董事。同时，

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条款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海通创新投资交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名称暂定为

"

海通创新投资交易有限公司

"

，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0

亿元整，并授予公司经营层人民币

30

亿元的投资权限，尽快完成该子公司的筹备、

报批以及成立等工作。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拟设立专业子公司

"

海通创新投资交易有限公司

"

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和变

更。

本次章程修正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1-22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9

人，代表股份

252,752,0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提案的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

2

、提案的表决结果

①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183,84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568,188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9.78%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②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183,844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568,188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9.78%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③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183,844

股，反对票

568,188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9.78%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④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以

2010

年末公司总股本

605,994,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5

元

(

含税

)

的比例实

施利润分配，共分配利润

302,997,450

元，尚余

569,747,758.72

元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752,032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⑤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本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年。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752,032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⑥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关于关联采购的议案。

2011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采购总额为

3,437,2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票

69,211,24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关联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万隆、张俊杰、乔海莉履行了回避

表决义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2

）关于关联销售的议案。

2011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销售总额为

414,5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票

69,211,24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关联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万隆、张俊杰、乔海莉履行了回避

表决义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3

）关于提供劳务的议案。

2011

年，公司预计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总额为

62,3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票

69,211,24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100%

；关联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万隆、张俊杰、乔海莉履行了回避

表决义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⑦

《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252,183,844

股，反对票

568,188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99.78%

。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京宝 冯金山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3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期间，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担任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委派程红搏先生和欧阳祖军先生担任项目保荐代表人。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接到招商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因原保荐代表人欧阳祖军先生

工作变动，不适合继续履行本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为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招商证券

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陈里强先生自

2011

年

6

月

21

日起接替欧阳祖军先生承担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程红搏、陈里强，持续督导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陈里强先生简介

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保荐代表人，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大学学历，具有注册会

计师、注册评估师及律师资格，曾先后任广东德正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广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广州越秀集团资本经营部经理，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粤

传媒）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曾先后参与了大华农、西陇化工、广州控

股、广州冷机、威华股份、武汉中百的

IPO

工作。

证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600336

编号：临

2011－007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2011

年

6

月

21

日， 公司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毕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全称为：

AUCMA COMPANY LIMITED

同时，公司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1-027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事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了《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成立合资公司意向书的

公告》（以下简称

"

合资意向书

"

）。目前该事宜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与上海汽车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双方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正式签署 《关于设立上海安

悦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合资合同》（以下简称

"

合资合同

"

）（

"

上海安悦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为双方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名称），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合资合同》相对《合资意向书》主要条款没有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证券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２８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交易对方 地址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甲

５

号

２

号楼

８

层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４３

号

６

区

１２８

号三层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劳动东路

３３

号

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准

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

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

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资产过户的简要情况，投资

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第一章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中航电子、上市公司 指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科工 指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系统公司 指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即原中航系统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完成工商更名

通飞公司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汉航集团 指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

民机公司 指 中国民用飞机开发公司

航空供销公司 指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原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总公

司）

华燕仪表 指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千山航电 指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宝成仪表 指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太航仪表 指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凯天电子 指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飞控 指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青云仪表 指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东方仪器 指 国营东方仪器厂

本报告书 指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

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同华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

１

）中航工业持有的千山航电

３．５６％

的股权；（

２

）中航科

工持有的凯天电子

８６．７４％

的股份、 兰州飞控

１００％

的股

权；（

３

）系统公司持有的宝成仪表

１００％

的股权、太航仪表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华燕仪表

１２．９０％

的股权；（

４

） 汉航集团

持有的华燕仪表

６７．１０％

的股权、千山航电

９６．４４％

的股权

购入公司 指

千山航电、凯天电子、兰州飞控、宝成仪表、太航仪表、华

燕仪表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

指 中航电子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易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向中航电子交付标的资产的日期， 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自交易交割日起，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利、义务和

风险发生转移

国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各方

（一）资产购买方

本次交易的资产购买方为中航电子。

（二）资产出售方

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为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和汉航集团。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包括：（

１

）中航工业持有的千山航电

３．５６％

的股权；（

２

）中航科工持有的凯天电子

８６．７４％

的股份、兰州飞控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系统公司持有的宝成仪表

１００％

的股权、太航仪表

１００％

的股

权以及华燕仪表

１２．９０％

的股权；（

４

）汉航集团持有的华燕仪表

６７．１０％

的股权、千山航电

９６．４４％

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基准确定。根据中同华出

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 （中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４２－１

号、 中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２－２

号、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２－３

号、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２－４

号、中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２－５

号、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２－６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２５５

，

８３９

万元。

上述评估值较评估基准日， 同口径下对应的标的资产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之和

１８９

，

９３２

万元增值

６５

，

９０７

万元，增值率

３４．７０％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标的名称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权益评估值 增值率（

％

）

华燕仪表

１９

，

９９５ ２４

，

９８９ ２４．９７

千山航电

２４

，

７０１ ２９

，

４１５ １９．０８

宝成仪表

４３

，

１２９ ６３

，

７７７ ４７．８８

太航仪表

３０

，

５７２ ４８

，

８８０ ５９．８９

凯天电子

５４

，

９７３ ７５

，

５９０ ３７．５０

兰州飞控

２７

，

８５１ ２８

，

２０９ １．２９

按购买权益比例合计

１８９

，

９３２ ２５５

，

８３９ ３４．７０

四、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方式、种类、每股面值、数量和价格

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发行种类及每股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数量：

３３７

，

０７３

，

８０１

股

发行价格：

７．５９

元

／

股

（二）持股期限制

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汉航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中航工业、中航科工、航空供销公司和民机公司于发行日前拥有权益的本公司股份自本

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除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许可的情形外，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上述锁定期结束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易交割日当月月末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等净

资产变化由本公司享有；标的资产在上述期间产生的亏损及损失等净资产变化由中航工业承担。

（四）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全体股东利益，由全体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五、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 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种类

１

中航科工

２４１

，

９８７

，

９５７ ４９．９３ Ａ

股流通股

２

中航工业

７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５．４０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３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润丰

柒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２

，

０５２

，

０４７ ０．４２ Ａ

股流通股

４

许晓爱

２

，

０５１

，

８４３ ０．４２ Ａ

股流通股

５

孟军

１

，

５２８

，

５２７ ０．３２ Ａ

股流通股

６

上海云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２

，

８４２ ０．３０ Ａ

股流通股

７

许霞云

１

，

４１１

，

６３４ ０．２９ Ａ

股流通股

８

郑雷

１

，

４０５

，

３００ ０．２８９ Ａ

股流通股

９

贾青

１

，

３８２

，

７００ ０．２８５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周后达

１

，

３８２

，

０７９ ０．２８５ Ａ

股流通股

（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种类

１

中航科工

３６５

，

５４０

，

１９２ ４４．４９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Ａ

股流通股

２

系统公司

１５２

，

６７５

，

２６２ １８．５８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３

中航工业

７６

，

００４

，

８３８ ９．２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４

汉航集团

５９

，

４６６

，

６４０ ７．２４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５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润丰

柒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２

，

０５２

，

０４７ ０．２５ Ａ

股流通股

６

许晓爱

２

，

０５１

，

８４３ ０．２５ Ａ

股流通股

７

孟军

１

，

５２８

，

５２７ ０．１９ Ａ

股流通股

８

上海云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２

，

８４２ ０．１８ Ａ

股流通股

９

许霞云

１

，

４１１

，

６３４ ０．１７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郑雷

１

，

４０５

，

３００ ０．１７ Ａ

股流通股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４８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股，其中中航工业直接和间接控制

６５．４９％

的股份。本公司

本次新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３３７

，

０７３

，

８０１

股。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重大资产重组前 重大资产重组后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５．４０％ ４１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５０．１０％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７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５．４０％ ４１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５０．１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６０％ ４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前后，中航工业及其关联方对本公司持股比例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重大资产重组前 重大资产重组后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航工业

７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５．４０％ ７６

，

００４

，

８３８ ９．２５％

中航科工

２４１

，

９８７

，

９５７ ４９．９３％ ３６５

，

５４０

，

１９２ ４４．４９％

系统公司

－ － １５２

，

６７５

，

２６２ １８．５８％

汉航集团

－ － ５９

，

４６６

，

６４０ ７．２４％

航空供销公司

２ ５７１

，

２０４ ０．１２％ ５７１

，

２０４ ０．０７％

民机公司

２ １８５

，

６２９ ０．０４％ １８５

，

６２９ ０．０２％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２１０ ３４．５１％ １６７

，

２５５

，

２１０ ２０．３５％

合计

４８４

，

６２５

，

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中航工业、中航科工、航空供销公司和民机公司承诺，于发行日前拥有权益的本公司股份（包括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除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许可的情形外，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注

２

：航空供销公司和民机公司均为中航工业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同时，发行对象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当该协议生效后，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作为中

航电子的股东，在行使股东提案权、表决权时，均将与中航科工的意见保持一致，按照中航科工的意见行

使相关股东提案权、表决权；如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将所持中航电子的全部或部分股份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转让，均将确保受让方与中航科工保持一致行动，并签署书面承诺或与中航科工达成一致行

动协议；经中航科工书面同意，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可以在限售期后将其所持有中航电子的全

部或部分股份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但减持后各方持有中航电子的总股份数应不低于其股本总额的

５１％

。

《一致行动协议》在如下条件同时满足时生效：

①

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

本

次重大重组生效且完成；

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航科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低于上市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５０％

。

《一致行动协议》在以下任一情形发生时解除

／

终止：

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航科工通过增资

或股份受让等方式实际持有不低于目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０％

的股份时；

②

中航科工以书面方式同意解除

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在该协议项下的承诺时。

通过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即使中航科工对于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降低

到

５０％

以下，仍能够保持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

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１

、中航科工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做出决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中航电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的预案及相关事宜。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３

、中航工业总经理办公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做出决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４

、系统公司的股东中航工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做出股东决定，批准系统公司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５

、汉航集团的股东通飞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做出股东决定，批准汉航集团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中航电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

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中航电子独立董事对重组后新增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

８

、中航科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股东大会，由其独立股东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中航电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１２

、中航电子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且

非关联股东同意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汉航集团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航电子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同意豁免中航工业、中

航科工、系统公司、汉航集团对中航电子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正式批文。

（二）相关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凯天电子

８６．７４％

股份、兰州飞控

１００％

股权、宝成仪表

１００％

股权、太航仪表

１００％

股权、千山航电

１００％

股权及华燕仪表

８０．００％

的股权已分别办理股权过户手

续，相应股权持有人变更为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瑞岳华对中航电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止，中航电子变更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为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元，实收资本为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元，交易对方用于认购中航电子本次发行股份的

权益性资产已经由交易对方缴纳到位，相应资产的所有权已经完成过户手续。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

航电子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

根据中航工业出具的相关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易交割日当月

月末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等净资产变化由中航电子享有；标的资产在上述期间产生的亏损及损失等净

资产变化由中航工业承担。根据中瑞岳华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分别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

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６９

号、第

１４７１

号、第

１４７３

号、第

１４７５

号、第

１４７７

号及第

１４８３

号），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分

别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６９

号、第

１４７０

号、第

１４７１

号、第

１４７２

号、第

１４７３

号及第

１４７４

号），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不包括当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间未发

生亏损及损失，不存在净资产减少的情形。因此，中航工业无需对中航电子支付补偿。

（三）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不涉及购入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购入公司股权变动事宜，购入公司已

根据其与相关金融债权人签署的借款协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分别向金融债权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已

经取得相关金融债权人对各购入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同意。

（四）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状况

中航电子本次向中航工业发行

１

，

３７９

，

６６４

股、向中航科工发行

１２３

，

５５２

，

２３５

股、向系统公司发行

１５２

，

６７５

，

２６２

股、向汉航集团发行

５９

，

４６６

，

６４０

股。中航电子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证明中航电子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３３７

，

０７３

，

８０１

股已全部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相关登记材料，中航工业、系统公司、中航科工和汉航集团持有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中航电子本次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办理完毕相应的锁定

手续。

（五）中航电子工商变更登记的办理状况

中航电子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完成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

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数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

／

备案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航电子未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对其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更换和调整。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现有职工的劳动关系变更，不涉及本公司职工安置事宜。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购入公司整体进入本公司，购入公司的现有人员根据“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继续保留在购入公司，目

前存续的劳动关系不变更，除非相关方另有约定，由购入公司继续承担该等人员的全部责任。购入公司的

现有人员原则上将随购入公司进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身份转换问题。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与交易对方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汉

航集团就本次交易订立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签署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对方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中或单独出具承诺函，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损失补偿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关承诺，该等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对于履行条件尚未出现或履行期尚未届满的承诺，有待相关承诺方未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履行。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新股发行及工商登记变更相关的事项已全

部办理完毕。

七、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的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

１

、中航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２

、中航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转移手续已经完成，该等手续合法、有效；

３

、中航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股份登记；

４

、中航电子已经完成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

数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变更登记

／

备案等手续；

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新股发行及工商登记变更相关的事项已

全部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

“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要求。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行了法定的授权与批准程序。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生效。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过户及验资手续。购入公司在过渡期间的净资产均

为增加，不存在净资产减少的情形。标的资产自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易交割日当月月末期间

产生的盈利、收益等净资产变化由中航电子享有。

５

、中航电子尚未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其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和调整。

６

、在中航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中航电子的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中航电子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７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中航电子及交易对方均未发生违反重组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第四章 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

号）；

２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６９

号、第

１４７０

号、第

１４７１

号、第

１４７２

号、第

１４７３

号及第

１４７４

号）；

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４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２

号）；

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中

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３

号）；

７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

册查询证明》。

二

．

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１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立志（董事会秘书）、蔡昌滨（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４６２７７８

，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联系地址：江西景德镇市

１０８

信箱（邮编：

３３３００２

）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邮编：

１０００２８

）

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宏、孙蕾、李姗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６１１６６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９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签订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保荐协议》约定，银河证券对公司的保荐期间为《保荐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银河证券指派李杰峰先生、于凌雁先生作为保荐

代表人负责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

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签订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保荐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

协议》”），与银河证券签订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补充保

荐协议》（以下简称“《补充保荐协议》”）。

根据《终止协议》及《补充保荐协议》的约定，太平洋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水向东先生、李中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太平洋证券未完

成的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银河证券完成，银河证券指派李杰峰先生、

于凌雁先生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剩余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 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更换后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保荐代表人 李杰峰 于凌雁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３６２２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８３６２３４

三、保荐代表人简介

李杰峰：工学学士，保荐代表人。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注册登记为保荐代

表人。先后主持及参与了重庆建峰化工非公开发行股份、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上海光维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等融资项目。

于凌雁：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注册登记为保

荐代表人。先后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ＩＰ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万向钱

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等融资项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2011-22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改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30

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因公司董事长朱国锭先

生受杭州市相关部门邀请参加于

6

月

28

日举行的相关会议，因此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推迟至

6

月

30

日上午

9:00

，会议其他事项不变，股权登记日依然为

6

月

24

日。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1-02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9

名董事对《关于成立中国铁建港航局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铁建港航局有限公司的议案》

1

、同意成立中国铁建港航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由公司作为唯一出资人以货

币方式注入，注册地为广东省珠海市。

2

、中国铁建港航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水利、水电、能源工程项目施工；

桥梁工程施工；公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劳务人员；钢结构制作、安装等。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

核批为准。

3

、同意《中国铁建港航局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温州市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本公司为

"

浙江

省温州市瓯飞一期促淤工程（一阶段）施工

2

标：北堤的土建工程以及为完成上述工程所需的临时工

程

"

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

17,088.66

万元，工程工期

19

个月。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温州市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

、

2010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6.80%

。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

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